
 

 1

檔號 : F H B / F / 6 / 1 2 / 1 2  
 

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 
 

《獸醫註冊條例》  
(第 5 2 9章 )  

 
《2 0 1 2 年獸醫註冊條例 (修訂附表 2 )令》  

 
 
引言  
 
  二零一二年三月十三日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行使《獸醫

註冊條例》 (第 5 2 9章 ) (《條例》 )第 2 9 ( 2 )條所賦予的權力，訂立

《 2 0 1 2年獸醫註冊條例 (修訂附表 2 )令》 (《命令》 )。該《命令》載

於附件。  
 
 
理據  
 
( A )  背景  
 
2 .   《條例》旨在就規管獸醫外科學的執業、獸醫的註冊、

註冊獸醫專業事務的紀律管制和有關事宜訂定條文。根據《條例》第

1 6 ( 1 )條，任何人除非是已向獸醫管理局 (管理局 )註冊的獸醫，並持
有現時有效的執業證明書，否則不得在香港作獸醫外科學執業 1或提

供獸醫服務 2。《條例》第 2 5 ( 1 )條訂明，任何人違反上述條文，即屬
犯罪，一經定罪，可處第 6級罰款及監禁 1 年。儘管有上述規定，根

據《條例》第 2 9條，附表 2所列載的人士，在該附表指明的情況下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根據《條例》第 2 條，“獸醫外科學＂指“獸醫外科和內科的技術與科學，並在

不局限前述條文的原則下，包括  —  
(a)  對動物的疾病及損傷的診斷，包括為診斷目的而進行的測試；  
(b)   基於上述診斷而提供意見；  
(c)   對動物進行的內科或外科治療，包括對動物進行外科手術。＂  

 
2 根據《條例》第 2 條，“獸醫服務＂指“作出或執行任何作為或料理任何事務，

而作出或執行該等作為、或料理該等事務是屬於普遍接受的獸醫外科學業務的一

部分。＂  

 附件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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獲豁免而不受《條例》的條文管限。附表 2所列載的獲豁免人士如

下  —  
 

( 1 )  在註冊獸醫的要求下對動物進行任何治療、測試或外科

手術的醫生或牙醫；  
 

( 2 )  為割取動物的器官或組織以用作治療人類而對動物進行

外科手術的醫生；  
 

( 3 )  在註冊獸醫的指示下對動物進行物理治療的人；  
 

( 4 )  正對所擁有的動物進行治療的動物擁有人 (或其僱員或其
家庭成員 )，但該治療並不包括對腹腔或胸腔進行外科切

開手術；  
 

( 5 )  正按照《動物 (實驗管制 )條例》 (第 3 4 0 章 )的條文進行實

驗的該條例所指的持牌人；  
 

( 6 )   為動物接種疫苗目的受僱或受聘於政府而正進行該接種

疫苗的人；以及  
 

( 7 )   對動物施行急救以拯救其生命或解除其痛苦的人，但該

等治療並不包括對腹腔或胸腔進行外科切開手術。  
 
3 .   政府和管理局清楚知道，由於獸醫科知識發展迅速，獸

醫的執業情況不斷演變，加上市民對保障動物福利的意識日益提升，

獸醫執業的現行規管制度必須與時並進。因此，我們檢討了本港現行

的規管架構及相關法例條文。我們亦在適當情況下參考過其他司法管

轄區的法例和做法，以確保所作的任何改善均符合國際標準及慣例。

根據檢討結果，我們發現《條例》附表 2中有數個範疇可予改善，並

於二零一一年九月八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就《條例》附表 2的修訂建議
進行了為期兩個月的公眾諮詢。經考慮收集到的意見，我們已敲定

《命令》的內容。《命令》的要點載於下文第 4至7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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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B )  《命令》的要點  
 
准許在註冊獸醫指示或監督下的人執行若干獸醫作為  
 
4 .   根據《條例》及管理局發出的《註冊獸醫實務守則》的

現行規定，非獸醫專業人士 (包括獸醫助理及獸醫學生 )可以合法進行

的工作非常有限。鑑於上述關注，我們建議在《條例》附表 2增訂一
項新條文，准許個別人士 (例如獸醫助理或獸醫學生 )在註冊獸醫指示
／監督／直接持續監督下執行若干獸醫作為。  
 
限制動物擁有人可對其動物執行的獸醫作為  
 
5 .   為了與時並進及加強保障動物福利，我們有需要規定正

對所擁有的動物進行治療的動物擁有人可執行的獸醫作為，只局限於

若干與其動物的基本護理有關的簡單作為。因此，我們建議修訂現行

《條例》附表 2第 4條，豁免動物擁有人 (或其僱員或其家庭成員 )遵守
《條例》的有關條文，但只限於為醫治或預防受傷或疾病而治療有關

動物的時候。  
 
准許持牌的禽畜飼養人及魚類擁有人執行若干養殖程序  
 
6 .   按上文第 5 段所建議將動物擁有人可執行的獸醫作為局

限於若干簡單作為的規定，主要是針對寵物主人，但同時亦會無意間

限制飼養人無法執行許多重要的養殖程序。因此，我們建議在《條

例》附表 2 增訂新豁免條文，容許持牌禽畜飼養人繼續對其以持牌人
身分飼養的動物，或魚類擁有人對其魚類，執行必需的養殖程序，以

防止動物受傷或患病，以及更妥善管理和照顧有關動物。  
 
准許若干公職人員及獲授權人執行若干獸醫作為  
 
7 .   為方便政府履行其在公眾衞生、公共安全、動物福利，

以及最為重要的疾病監察及控制方面的公共責任，我們建議擴闊根據

現行《條例》附表 2 第 6 條受僱或受聘於政府的人員獲准許執行的獸

醫作為的範圍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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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命令》  
 
8 .   載於附件的《命令》修訂《條例》附表 2  —  

 
( a )  以准許在註冊獸醫指示或監督下的人執行若干獸醫作

為；  
 

( b )  以限制動物擁有人可對其動物執行的獸醫作為；  
 

( c )  以准許魚類擁有人執行若干魚類養殖程序；  
 
( d )  以准許持牌的禽畜飼養人執行若干動物養殖程序；以及  
 
( e )  以准許若干公職人員及獲授權人執行若干獸醫作為。  
 

《命令》將於二零一二年五月十四日生效。  
 
 
立法程序時間表  
 
9 .   立法程序時間表如下  —  

  刊登憲報    二零一二年三月十六日  

  提交立法會    二零一二年三月二十一日  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 0 .   《命令》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《命

令》不會影響《條例》的約束力。落實建議如對人手及財政帶來影

響，會由相關政府部門以現有資源應付。《命令》對經濟、生產力、

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均沒有影響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 
1 1 .   食物及衞生局和漁農自然護理署 (漁護署 )於二零一一年九

月八日就《條例》附表 2 的修訂建議進行了為期兩個月的公眾諮詢，

諮詢期已於二零一一年十月三十一日結束。此外，我們共舉行了三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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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眾諮詢會，以及與禽畜飼養人進行了三次諮詢會議。我們又向相關

持份者，包括全港註冊獸醫、香港獸醫學會、中國 (香港 )獸醫學會、
開辦與動物相關課程的大學、持牌禽畜飼養人、動物福利機構、各個

狗會、持牌寵物售賣商、設有狗隻組別的政府部門，以及其他相關機

構 (例如消費者委員會 )，寄出約 1  1 0 0 封附有諮詢文件連結的信件／

電郵。提交意見者普遍支持諮詢文件所載的建議。我們在敲定立法建

議時，已考慮所有收集到的意見。  
 
1 2 .   漁護署已分別在二零一一年十二月及二零一二年一月就

《命令》草擬本進一步諮詢管理局及漁農業諮詢委員會轄下畜牧小組

委員會。管理局及漁農業諮詢委員會成員，包括其中來自獸醫及畜

牧 ／養殖業界的代表，普遍支持《命令》草擬本。 

 
1 3 .   我們亦已分別於二零一一年十一月八日及二零一二年二

月十四日諮詢立法會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。事務委員會支

持相關的立法建議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 4 .   我們會在二零一二年三月十四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

言人解答查詢。  
 
 
查詢  
 
1 5 .   如對本參考資料摘要有任何查詢，請與食物及衞生局助

理秘書長 (食物 ) 3 季桑女士聯絡 (電話： 3 5 0 9  8 7 0 2 )。  
 
 
食物及衞生局  
漁農自然護理署  
二零一二年三月  
 
 








